附件2：
评审办法

	名称
	满分
	评审内容
	得分
	评审要素

	技术
	30分
	根据投报设备的尺寸、规格、材质、功率等综合评定。
	30分
	评审委员会成员根据竞价人的竞价文件响应情况进行自主赋分。

	价格
	40分
	竞价总报价。
	40分
	1.评审标准价：A=Σ所有有效竞价价格÷有效竞价报价个数

2.低于或等于评审标准价，得40分；高于评审标准价，报价得分=（评审标准价/竞价报价）×40 分。

3.竞价报价不完整的，得0分。

4.评委会二分之一以上人员认为某竞价价格有低于成本价嫌疑的或明显高于市场价的，得0分。

	商务
	15分
	安装工期、付款方式、验收标准、提供的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方面
	15分
	评审委员会成员根据竞价人的竞价文件响应情况进行自主赋分。

	业绩
	15分
	竞价人类似供货业绩。
	15分
	根据竞价人提供的有效业绩合同，评审委员会自主赋分，未提供合同复印件的业绩不予认可（每份有效业绩合同5分，超过15分按最高分得分）。

	合计
	最高100分

	备注
	1）各评委独立打分。

2）评委打分超过得分界限或未按本表规定赋分时，该评委的打分作废，不计入汇总分。

3）若出现综合得分相同的，按竞价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名次；得分且竞价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得分顺序排列名次；如仍相同，则由评委无记名投票，以得票高者为推荐入围人。

4）由于竞价文件自身的内容模糊或者矛盾，造成对竞价人不利的评审结果，由竞价人自负。

5）评审过程中，若出现特殊情况时，由评审委员会决定暂停评审，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6）各种计算采用插入法，数字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